
  

 
 

                                   

       超便宜！一年只要 493 元起！         一年一保，不必綁長約！    每次住院最高給付 365 天！ 

       住院看護有保障，特定病房再加倍！   免體檢，投保很方便！            理賠超簡便！ 

 

保障範圍：因「意外傷害」或「保單生效日起 30 日後發生之疾病」住院治療。                 （單位：新臺幣/元） 

給付項目 
投保金額 

給付天數 日額 1,000 日額 1,500 日額 2,000 日額 2,500 日額 3,000 

1. 住院日額保險金 
第  1 ~  3 0 日 1,000/日 1,500/日 2,000/日 2,500/日 3,000/日 

第 3 1 ~ 3 6 5 日 2,000/日 3,000/日 4,000/日 5,000/日 6,000/日 

2. 加護病房保險金 最 高 9 0 天 2,000/日 3,000/日 4,000/日 5,000/日 6,000/日 

3.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最 高 9 0 天 2,000/日 3,000/日 4,000/日 5,000/日 6,000/日 

4. 住院看護保險金 最 高 9 0 天  500/日  750/日 1,000/日 1,250/日 1,500/日 

5. 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 每次住院限一次 1,000/次 1,500/次 2,000/次 2,500/次 3,000/次 

給付說明：                                                                              

一、第 1 項「住院日額保險金」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 365 天，精神疾病於保險期間累計最高 90 天。 

二、第 4 項「住院看護保險金」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 90 天，精神疾病於保險期間累計最高 90 天。 

三、第 5 項「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經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手術治療者，按每日住院保險金額給付， 

    但同一次住院以給付一次為限。 

 

         

 

    

 

                                         

 
一、投保年齡：以保險年齡（以足歲計，超過半年加計 1 歲）計算，新保自出生滿一個月並健康出院至 60 歲(含)止， 
              續保至 65 歲(含)止。 
二、投保身分： 

(一)本商品恕不受理「來台留學生」及「外籍勞工」投保申請。 
(二)無業、外籍人士、外籍配偶，在本公司投保住院醫療險累計日額以 1,000 元為限。      
(三)家庭主婦、未滿 20 足歲者、學生、退休人員，在本公司投保住院醫療險累計日額最高以 2,000 元為限。 

      三、『住院醫療日額保險』等待期為 30 日，『意外傷害及續年度』無等待期間。 
 

           保 險 費 費 率 表           單位：每千元保額之年繳保費(新臺幣/元)         

        年齡 

性別 
0-4 歲 5-9 歲 10-14歲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 歲 

男 
首年 3,081 888 653 1,093 1,547 1,416 1,905 2,784 3,571 3,791 4,111 4,757 6,865 - 

續年 3,361 969 711 1,192 1,687 1,544 2,076 3,034 3,894 4,135 4,484 5,189 7,488 9,643 

女 
首年 2,213 719 493 721 953 1,117 1,431 1,850 2,316 2,506 2,702 3,115 4,403 - 

續年 2,413 784 537 785 1,039 1,220 1,561 2,017 2,525 2,732 2,946 3,396 4,801 6,325 

◆ 詳細承保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華南產險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 本保險商品為非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 
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李小姐，31 歲，銀行行員，投保華南產物住院醫

療保險（日額甲型）的日額 1,000 方案。 

一個多月後她因感冒併發肺炎膿胸，經醫生手術

及住院治療 9 天，其中第 1 天是住在加護病房。 

您知道她首年保費 1,431 元，可申請多少保險理

賠來彌補因住院造成的損失嗎？ 

住院治療 9 日（含加護病房 1 日）： 

住院日額保險金 9 日 × 1,000 元 ＝9,000 元 

加護病房保險金 1 日 × 2,000 元 ＝2,000 元 

住院看護保險金 9 日 ×  500 元 ＝4,500 元 

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              1,000 元 
                                          

理賠總金額    16,500 元  

投保注意事項 

範 例 說 明 

五大住院保障 

六大商品特色 

業務員專用 

114. 02 1-1 

       住院醫療保險(日額甲型) 
商品文號：97.11.06 金管保二字第 09702161900 號函核准、 
113.08.23(113)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6 月 28 日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函修正 

114年 02 月起適用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32%，最低 3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10-850)或網站(網址：https://www.south-china.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華華南南產產物物投投保保須須知知  產產險險業業履履行行個個人人資資料料保保護護法法告告知知義義務務內內容容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

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如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財產保險(Ｏ九三)  
(二)人身保險(ＯＯ一)  

(三)行銷(Ｏ四Ｏ) 

(四)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一八一)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地址、聯絡方式、婚姻、職

業、財務情形、病歷、醫療、健康檢查、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
人之資料，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之來源：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台端。  
(二)司法警憲機關、委託協助處理理賠之公證人或機構。  

(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四)各醫療院所。  
(五)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

各項業務內所委託往來之第三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及華南金融集團共同行銷：  
(一)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本公司及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
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

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
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公司、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再保業務往來之公司、依

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五)華南金融集團共同行銷：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3條規定，台端之姓名
及地址(含電郵地址)將依法提供予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包括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

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金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金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未來因組織異動依法應於網站

揭露公告之新增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 
五、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

方式：  

(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  
1.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以書面或其他日後可供證明之方式。  

六、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個人資料由當事人直接蒐集之情形適

用）：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
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婉謝承保、遲延或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或給付

。  

【註】上開告知義務內容已公告於本公司官網
(https://www.south-china.com.tw/)，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本公司0800-010850免付費專線。 

 

業務員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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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服務人員： 

  
 總 公 司：11071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60 號 5 樓 

 電話：(02)2758-8418(代表號)/免費申訴電話：0809-005-607 

 公 開 資 訊 網 頁 ： https://www.south-china.com.tw  

玆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

約重 

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之規定，華南產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敬

告要（被）保險人（下稱 貴客戶）於投保前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 保險契約審閱期：投保時，請貴客戶詳閱本公司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

站(華南產險＞關於華南產險＞公開資訊＞公開資訊觀測站＞保險商

品)所揭露之本保險商品保單條款至少 3 日。  

二、貴客戶對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一)權利行使：  

    1.被保險標的發生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 

      受益人應依保險法相關法令與保險契約之約定與程序通知本公司。  

    2.由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年不行使而消滅。  

    (二)契約變更：保險契約之任何變更，非經雙方同意且經本公司簽批者

不生效力。  

    (三)契約解除：貴客戶於訂立保險契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

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說明。如有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

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

本保險契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 貴客戶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

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四)契約終止：除法令或保險契約另有規定外，保險契約得經貴客戶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翌日起，保險契約

失其效力。  

三、本公司對保險商品或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本公司依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項保險費率向 貴客戶收取相當之保險

費，於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時，依保險契約約定負賠償責任。  

四、貴客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貴客戶除繳交保險費外，無需繳交其他

任何費用及違約金予本公司。  

五、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如有投保地震基本保險者，另受住

宅地震保險基金之保障。  

六、本保險商品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 0809-005607。  

七、本保險商品之重要內容及各項權利義務細節皆已登載於保單條款，請 貴

客戶向本公司索取條款審閱，或於本公司網站(華南產險＞關於華南產

險＞公開資訊＞公開資訊觀測站＞保險商品)查閱。 

    

https://www.south-china.com.tw/

